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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兴培　 　 　 　 　 　 　 　 　 　 　 　 　 　 　

　 　 在当今人类和平时期单独刑事犯罪的记录
中，2011 年 7 月 22 日发生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及
附近于特岛由凶手布雷维克实施的爆炸与枪击犯
罪、共造成 77 人死亡的惨案，应当说是一次极为
惨烈的惊天大案了。２０１２年 8 月 24 日，经过 3 个
多月的漫长审判，由 5 名法官组成的奥斯陆地方
法院合议庭通过投票一致裁定，布雷维克神智正
常，“恐怖行动”罪名成立，决定驳回控方认定布雷
维克精神失常从而将他无限期交付精神治疗的请
求，判处布雷维克入狱 21 年。
　 　 听到布雷维克被判 21 年监禁的消息后，聚集
在法庭外的遇害者家属紧紧地抱在一起，他们对这
一判决结果普遍感到满意。这是因为地处北欧地区
的挪威在刑法中已无死刑和无期徒刑的规定，21 年
监禁刑已属于挪威刑法中最为严厉的刑期了，所以
被害人家属感到满意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不仅如此，在挪威，和一般的服刑犯不同，布
雷维克被处以“预防性监禁”后，他将接受的教育
和改造计划会更多。监狱官员和牧师会经常地去
探视他，这样有人可以和他经常说说话。关押布雷
维克的艾拉监狱发言人艾伦·布杰克表示，他们希
望最终能够解除布雷维克单独囚禁，使他能够和
其他犯人住在一起。在那里，和其他犯人一样，只
要他愿意就可以接受从小学一直到大学的教育课
程，还可以去图书馆看书，去健身室锻炼，到监狱
商店里打工以及参加各种文娱活动。布杰克表示，
人道对待囚犯、帮助他们改过自新是挪威监狱系
统最重要的原则。“他也是人，他有人权。”也许对
于挪威来说，这是一种社会文明的体现，是人道主
义的一种必要内容，但对于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
和地区来说还是很难想象的。
　 　 尽管我们知道，人类的每一个文明进步都需
要付出必要的代价，但是人类在和自然界做斗争
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 哪怕是巨大的代价，人
们总是以相对平静的心态面对它、接受它。而对于
人类自身发展过程中由于人为恶的因素所造成的
伤害，其心情总是要复杂得多，进而产生仇恨心
理，通过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惩罚变得十分自
然。所以人类关于死刑的存废争议足以表明人类
对于某些严重犯罪的复杂心理和尴尬状态。一方
面人类队伍中总会存在着某些害群之马，因此为
了人类社会的安宁，社会有必要保留一些必要的
威慑手段让罪犯付出沉重的代价；另一方面，时代
历史的进步又必然要求人类必须学会忍痛割爱放
弃一些带有暴力性的社会管理措施包括一些残忍
性的复仇手段，于是人类一直在文明与野蛮的交
替冲突中慢慢前行。但是，让人们还能够感到欣慰
并最终看到的是，人类总是在克服自身的一些狭
隘心态后让文明在与野蛮的较量中发展进步，在
对待犯罪的惩罚措施方面和教育改造过程中，人
道主义最终还是占了上风。
　 　 在欧洲，除了白俄罗斯尚保留死刑外，整个欧
洲都已废除了死刑，这在当今世界的版图上的确
是一件十分显眼的事。此次挪威于特岛惨案，尽管
对于 77 个受害人的家庭而言，失去亲人的痛苦已
经无法抚平，但遇害者家属对判决 21 年监禁刑这
一挪威刑法中最严厉的判罚结果还是能够普遍感
到满意，这说明挪威人甚至整个欧洲已经从单纯
的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仇恨中解脱了出来。
　 　 能否说对杀人狂布雷维克免除死刑是一种人
道主义的表现，对挪威人的情感会是一种严峻的
考验，甚至对整个欧洲来说都是一种严峻的考验？
挪威是一个允许公民拥有枪支的国家，而且北欧
国家基本上普遍允许公民持有枪支，如瑞士、冰
岛、丹麦、芬兰、瑞典等。欧洲也有很多国家允许公
民持枪，如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摩纳
哥、奥地利、比利时等。德国合法持枪的民众就有
800 多万，约占人口十分之一。有数据表明，公民
拥有枪支并不与利用枪支犯罪有必然联系，整个
北欧、西欧的犯罪率在当今世界上还是属于较低
的地区。但是，一旦凶犯利用枪支犯罪则极有可能
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因此这次杀人狂布雷维克
近似疯狂的犯罪还是引起了人们极大的担忧。有
人担心犯罪成本太低是否会成为滋生更多犯罪的
温床？有人提到即使不能判处死刑，可是对于布雷
维克这类罪犯至少也应该实施终身监禁，不然 21

年之后出狱再次制造新的恐怖袭击，那时岂不是
为时已晚？犯罪成本如此低，又如何能够保证效仿
者不会出现？即使不判处杀人狂布雷维克死刑，难
道还能让其享受到其他罪犯都享受不到的舒适？
过度的人道主义待遇是否也是对正义的冒犯？
　 　 在挪威，也许布雷维克不是第一个持枪杀人的
罪犯，也肯定不会是最后一个。但对于挪威人来说，
不但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而且还将继续付出一定的
代价。他们也许不会退缩，也许目前的这种宽容和仁
慈依然会延续下去，这可能就是现代文明发展的必
要代价。然而，对于整个人类来说，也许还要深深地
问一下：今天的人类是否已经付得起这份代价？
　 　 但无论如何，对于已经付出这种代价的国家
和民族来说，都是值得受人尊敬的，因为这毕竟代
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现代刑罚文明不能承受之痛

　 　 在长达 90 页的判决书中，法官同

时决定对布雷维克判处“预防性监

禁”，这意味着 21 年刑满之后，如果他

被认定对社会仍然构成威胁，其刑期

将继续延长直至其丧失危害社会的

能力为止
本报驻东京记者 张超　 　

日本右翼组织反华游行

　 　 中国驻日本福冈总领事馆 9 月 17 日遭
到发烟筒袭击，当晚投掷者向福冈县警方自
首，并因使用武力妨碍领馆业务为由遭到逮
捕。该名男子叫藤田优矢，今年 21岁，是福冈
县当地一个右翼政治团体的成员。警方透
露，藤田向中国总领事馆投掷发烟筒是为了
抗议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
　 　 18 日晚间至 19 日上午，日本福冈县
志免町和福冈市博多区又发生 4 起向中国
餐馆和中国企业建筑投石的事件。遇袭餐
馆的玻璃受损，部分现场可看到手掌大
的石头，所幸无人受伤。其中 3 起事件在
40 分钟内连续发生，当地警方称同一人
作案可能性较大。
　 　 19 日凌晨，神户市一所中国人学校
校门遭人纵火。日本警方初步认为，可能
是有人为抗议中国而纵火。当地警方正
在进行深入调查。
　 　 此外，东京警视厅 17 日逮捕了在俄罗
斯驻日大使馆前焚烧汽车的一名日本人，
据供述，他是为了抗议中国在钓鱼岛问题
上的立场而采取的举动，不过，误把俄罗斯

大使馆当成了中国大使馆。
　 　 据日本 NHK 电视台报道，日本警视
厅已于 19 日发出指示，要求日本全国警方
对与中国相关的企业、学校及餐馆等设施
加强戒备，防止再次出现袭击事件。
　 　 另据日本共同社消息，9 月 19 日，日
本首相野田佳彦在东京街头发表演讲时，
也针对一连串违法抗议事件表示：“不要干
这种事，让我们保持品格，冷静地从大局出
发。”野田还称：“我们已要求中国保护日本
人及日本企业。因此，我们必须负起责任去
保护中国大使馆和总领事馆。我对日本国
民的品格坚信不疑。”

日本右翼团体 22 日在东京举行了大
规模的反华游行。游行人群分为 4 组在中
国驻日使馆附近的闹市区进行了约一小时
的游行，随后转移到中国使馆前进行抗议。

游行人群打出了“不要中国游客”、“中国人
离开日本”的标语。日本警方出动大量警力
维持秩序，游行未发生骚乱。
　 　 鉴于目前事态，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已
经在使馆网站上发布消息，提醒在日中国
公民注意安全，并公布了紧急求救电话。

钓鱼岛成党首竞选主要议题

　 　 9 月 21 日，民主党进行了党首选举，
野田佳彦当选并开始了为期 3 年的任期。
本周三，日本最大在野党——— 自民党也将
进行党总裁选举的投票。两党选举中，钓鱼
岛问题都成了重要议题，政客们争打钓鱼
岛这张牌。
　 　 包括野田在内的 4 名候选人参加了民
主党党首竞选，另外 3 名候选人都对野田
的外交政策进了批判，虽然入原口一博等

候选人主张应注重与中国的外交协调，但
是在对钓鱼岛主权认识上，4 名候选人是
一致的。
　 　 有 5 名候选人参选自民党总裁选
举，都表现出了鲜明的保守色彩。虽然野
田领导的民主党是其竞争党派，但是 5

名候选人都对野田的钓鱼岛“国有化”措
施给予了肯定。
　 　 候选人石破茂称，“无论谁看，在国
际法上尖阁列岛(日对我钓鱼岛及其附属
岛屿的称呼)都是日本固有领土，必须向
中国和世界表明日本会坚守领土的信
息”。石破还主张为防患于未然，应尽早
制定应对领海受到侵犯的法律，并建议
组建海上陆战队。
　 　 安培晋三也持强硬立场，甚至称首相
应该向中国明确表明寸土不让的立场。安
培还称，如果日中经济受损，感到痛苦的应
该是中国。
　 　 其他 3 名候选人在批判中国的同时，
主张外交解决当前困局，但是 5 名候选人
在参加一档电视节目中，被问到“当选首相
后是否想视察尖阁列岛”，“为保卫竹岛和
尖阁列岛是否会考虑使用自卫队”时，都给
出了肯定的答案。

拿投资威胁中国是无用的

　 　 针对日本企业在中国一些地方受到
损害的情况，一名在日多年的华人表示，

反日游行本来可以给日本政府造成很大
冲击，但是出现了过激行为，令民意表达
的正面效果受到影响，转移了日媒的关
注焦点，也给了日本右翼以说辞，真是令
人遗憾。
　 　 日本经济产业省 21 日就部分日企在
华受到损失一事称，虽然各企业将根据中
国法律进行处理，但若企业提出要求，将考
虑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给予适当的援助。
经产省目前正与日驻华大使馆和日本贸易
振兴机构等确认企业的受损情况。
　 　 经产大臣枝野幸男在记者会上就日
企受损一事表示：“感到非常遗憾，将会
要求中国政府保护日企免遭更大的损
失，同时也正在加紧收集信息。”
　 　《读卖新闻》发表社论称，可以理解
为什么日本经济界出现“慎重对华投资
的”声音。日企重视中国“世界工厂”的地
位，不断增加投资，这些投资支撑了中国
的就业和经济增长。若日企减少对华投
资，转而投向越南、泰国等亚洲国家，将
会对中国经济形成新的压力。中国对日
强硬，对本国不利。

但是，追求利益最大化才是资本流
动的客观规律，增加对华投资，正是遵循
这个规律来到中国的。日对华投资不是
慈善事业，其目的是为自己赚取最大利
润，而不是主要来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
的。拿投资威胁中国是无用的。

日本政客争打钓鱼岛这张牌

钓鱼岛系中国固有领土：
有史为凭 法理确凿

钓鱼岛自古以来就

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有史

为凭，有据可考，法理确

凿。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

始于原始取得，其间虽经

历了甲午战争和《马关条

约》的割让，但于二战后

回归中国。只要钓鱼岛主

权被侵害的事实没有消

除，日本就有国际法上的

义务停止因钓鱼岛及其

附属岛屿而发生的对中

国领土主权的侵犯

罗欢欣　 　 　 　 　 　 　 　

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
领土，有史为凭、有据可考。相关历史与
法理研究在 1970 年代初的台湾学者丘
宏达、杨仲揆以及日本的井上清的著述
中都有表述。他们都搜集和披露了中国
以及日本方面关于钓鱼岛属于中国的
关键证据，这些都是有关的法理基础。

领土主权原始取得
　 　 钓鱼岛至迟在明朝初年就已列入
中国版图，作为台湾属岛，清朝时行政
隶属福建

中国人民最早发现、命名和使用钓
鱼岛。3000 多年前的《山海经》所载之

“列姑射”在史学界也有人认为即指钓
鱼岛。钓鱼岛名字直接见诸记载的则始
自 1403 年的《顺风相送》一书。此外，中
国明清两朝 24 次向琉球派遣册封使，
历次出使记录都清楚述及钓鱼岛，最
早的是明嘉靖 13 年(1534 年)陈侃的

《使琉球录》。郑舜功在《日本一鉴》
(１５５５年)中记载“钓鱼屿，小东(即台
湾)小屿也”，并附以地图，可见钓鱼岛
在那时候起就被视为台湾属岛。嘉靖
40 年(1561 年)，钓鱼岛被列入郑若曾
的《万里海防图》；嘉靖 4 1 年 ( 1 5 6 2

年)，明朝兵部尚书胡宗宪与地理学家
郑若曾将钓鱼岛列入《筹海图编》的

《沿海山沙图》，纳入中国东南海防体
系。随着台湾于康熙 22 年(1683 年)正
式被纳入清朝版图，钓鱼岛又成为清
朝版图中的台湾附属岛屿，归属福建
省管辖。清同治 2 年(1863 年)的《皇朝
中外一统舆图》中，钓鱼岛被明确列入
中国版图。此外，清代御史巡察的报告
与地方编修的福建省及台湾府之地方
志也是最有权威的历史文献，其中，黄
叔璥所著《台海使槎录》（１７３６年）卷二

《武备》列出台湾府水师船艇的巡逻航
线，称“山后大洋，北有山名钓鱼岛，可
泊大船十余”，对此，乾隆 12 年(1747 年)

范成《重修台湾府志》及乾隆 29 年(1764

年)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又全文转
录。同治 10 年(1871 年)陈寿祺的《重纂
福建通志》中，不仅显示钓鱼岛于清代
纳入海防巡逻据点，更将其明载于《卷
八十六·海防·各县冲要》，列入噶玛兰
厅(今台湾宜兰县)。
　 　 1372 年，明太祖朱元璋派遣了第
一位使臣杨载出使琉球。钓鱼岛位于使
臣去往琉球的海路上，但不属于琉球，
而为福建台湾辖区。琉球作为中国的
藩属国，在藩属时期是中国的一部
分，中国政府也就没有必要专门去划
分相互的界线，但根据天然地理状况
与习惯，琉球与中国宗主国之间仍然
有“天造地设”的界线，这条界线在古
代称为“黑水沟”，也叫“东溟”、“沧
溟”等，现代称为冲绳海槽或中琉海
沟，钓鱼岛正好位于海沟的福建一面
(琉球西面)。此界线之所以突出，因为
在科技不发达的过去，海洋航行特别
依赖风向与海流。钓鱼岛列屿位于黑
潮向北流经之处，与台湾属同一季风
走廊，因此从台湾北部来此，既顺风
又顺流，甚为方便，由琉球来此则是
逆流而上，较为不便。1640 年，琉球国
王给福建的一份咨文中证明了此状
况，称：“照得琉球世守东隅，休戚相
关，毗连福建，壤绵一派，天造地设，
界水分遥”。1756 年，周煌的《琉球列
国志》中也称：“(琉球)环岛皆海也，海
面西距黑水沟与闽海界，福建开洋至
琉球必经沧水过黑水。”甚至，直到清
朝嘉庆 5 年(1800 年)，李鼎元作的《使
琉球记》中记载：“……酒酣，有客日：
闻海面西距黑水沟有沧溟，亦称东溟，
球人不知，此行亦未之过。何也？余曰：
渡海者多，著述者少。登舟不呕，日坐将
台亲书其所见者尤少……”可见，琉球
人当时并不是很熟悉黑水沟，更何况此
沟西侧的钓鱼岛了。

二战后主权回归
　 　 失败的窃占、战争的割让与二战后
的返还

1895 年 4 月中日签署《马关条约》，
钓鱼岛与台湾一起被割让给了日本。在
此之前，日本就实施过窃占但以失败
告终，对此，日本学者井上清早在
1971 年就进行了考证并披露了日本
的历史文件：1885 年，时任日本内务
大臣山县有朋想让冲绳县令西村舍三
去勘查该岛后设立国标，但西村舍三勘
查后报告称：“此列屿早经中国发现、命
名、载之史册，此时建立国标，显不适
宜。”于是，内务大臣再秘密咨商外务大
臣井上馨，井上馨觉得当时日本力量
不足，当时上海的《申报》)就有“日本
欲占据台湾近傍清国所属岛屿”之报
道，不敢妄动，便以机密的函件告知

内务大臣应“俟他日为宜”；且为免
“招致清国猜疑”，并要求勘查之事
“均不必在官报及报纸刊登”。
　 　 1894 年甲午战争爆发，日本在战
争中占据优势，明治政府认为“今昔
情况已殊”，又图谋于 1895 年 1 月 14

日以内阁决议方式核准冲绳县于钓
鱼岛设立国标。但井上清考证后又尖
锐指出，这个内阁决议不但是秘密
的，而且在内容上其实根本没有钓鱼
岛，所谓的国标也没有设立，而钓鱼
岛实际被日本编入冲绳应该是在
1896 年 4 月 1 日，即《马关条约》签订
以后。1945 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波
茨坦公告》、《开罗宣言》与《日本投降
书》明确要求，日本所窃取之领土，例
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应当归还
中国。1945 年 10 月 17 日，国民政府
军第 62 军和第 70 军进驻台湾。陈仪
也在其被任命为台湾行政长官后抵
达台湾进行接管事宜，并于次日在台
北市公会堂接受日本投降。同日，陈
仪通过电台发表声明：“……从今天起，
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
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已置于中华
民国国民政府主权之下。”据此，包括钓
鱼岛在内的台湾之领土主权已正式回
归中国。

主权被侵害
　 　 非法媾和、私相授受与争端产生

二战后，尽管主权已经回归中国，
但因美国和日本的非法“施政”、“控
制”，钓鱼岛争端产生。美国的“施政”源
于 1951 年非法媾和而签订的《旧金山
和约》，主要作战盟国中国与苏联均未
签署该和约。“条约不及第三方”是基本
的国际法规则，而美日却将非和约当事
国的中国领土加以处分，将钓鱼岛放在

《旧金山和约》第三条所列“琉球及大东
群岛”之经纬度下，以所谓“托管”的名
义进行“施政”，又于 1971 年以《冲绳返
还协定》的名义非法“返还”日本。
　 　 其实，自日本投降后，在亚洲及远
东经济委员会(ECAFE)关于钓鱼岛海
域石油资源的消息发布以前，日本从
来没有主张过钓鱼岛的主权。1945 年
到 1969 年间，日本所有出版的《九州
地方图》、《南西诸岛图》、《冲绳县
图》、《宫古诸岛图》等都没有绘入钓
鱼岛。中国政府从来都坚持《旧金山
和约》、《冲绳返还协定》或是美日据
此进行的任何占领、“施政”或是“控
制”行为，都是非法的、无效的。从
1951 年《旧金山和约》签订前后，到
1971 年美日非法缔约“返还”，中国一
直明确地抗议与反对。钓鱼岛主权在
中国的国内法中也进行了明确规定，
只要钓鱼岛主权被侵害的事实没有
消除，日本就有国际法上的义务停止
针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对中国领
土主权的侵犯。
(作者系英国剑桥大学国际法访问学者)

聚焦 钓鱼岛

　 　 9 月 22 日，日本右翼组织发动了一场上千人规

模的反华游行。目前，钓鱼岛问题成为日本民主党

和自民党党首换届选举的重要议题，日本政客为一

已之私，争打钓鱼岛这张牌。与此同时，日本经济界

普遍对两国经济关系表示担忧。日旅游业受到的影

响已经初现

乔新生　 　 　 　 　 　 　 　 　 　 　 　 　 　

日前，中国政府依照《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的规定，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了有关钓
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法律文件，这标志着
中国政府正在积极履行国际法的义务，以
实际行动捍卫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在这场
关于钓鱼岛的争端中，中国政府始终不卑
不亢，不仅通过外交手段充分表达中国政
府的立场，也充分尊重了民意，并对民意
进行了理性引导。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向
联合国秘书长提交有关钓鱼岛及其附属
岛屿基准线的文件，意味着中国政府不仅
在外交领域、经济领域与日本开展针锋相
对的斗争，而且在法律领域采取实际行动
捍卫中国的国家利益。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依据国际公
约，中国有权收回日本占领的一切领土。
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美国出于地缘政治
的考虑，将本来属于中国的钓鱼岛及其附
属岛屿私相授受给日本，从而为中日两国
的领土争端埋下了伏笔。中日两国建交谈
判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出于中日两国关系
发展大局的考虑，希望钓鱼岛及其附属岛
屿问题能够搁置起来，不会成为影响中日
两国关系发展的障碍。但是，日本政府不
信守承诺，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问题
上大做文章，结果导致中国政府不得不按
照国际法的基本准则，进一步重申对钓鱼
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并且采取有效步骤
捍卫国家的利益。
　 　 现在，中国的海洋巡逻执法船队已经出
现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海域，中国的渔
民已经开始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开展正
常的作业活动，这说明中国已经事实上对钓
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行使管辖权。
　 　 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规定的基本
原则来看，中国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上坚
持自己的立场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作为确定海洋主权的重要国
际法文件，不仅规定了传统国际法上的领海
主权，而且规定了领海毗连区、大陆架以及
专属经济区。正是这些国际法的基本制度，
使得中国在行使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土
主权方面，具有了充足的法律依据。

　 　 首先，从领海毗连区的角度来看，虽然
在毗连区之内中国不享有主权，但是，在领
海毗连区的范围内中国享有专属的管辖权，
对那些违反海关、财政、移民和卫生法律的
行为，中国政府可以依法在领海毗连区的范
围内行使自己的管辖权。按照《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
区法》，中国毗连区宽度自领海基线算起 24

海里，换句话说，除了中国享有 12 海里的领
海之外，还享有领海毗连区 12 海里。
　 　 其次，从专属经济区的角度来看，《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规定专属经济区从测算领海
宽度的基线量起，不应超过 200 海里。在专
属经济区内，可以勘探和开发、养护、管理海
床上水域和专属经济区内底土的自然资源，
可以建造人工岛屿设施，可以开展海洋科学
研究以及从事海洋环境保护工作。钓鱼岛及
其附属岛屿属于中国的领土，按照《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中国所拥有的不仅仅
是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同时还拥有专属经
济区，专属经济区内的一切权益包括海上和
海底的权益都属于中国所有。因此，保卫钓
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意
义不言而喻。
　 　 最后，从大陆架的角度来看，《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规定沿海国的大陆架包括领海
以外依照其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从
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到大陆边的外
缘距离不到 200 海里则扩展到 200 海里
的距离。但如果大陆架超过 200 海里，则
可以拓展到 350 海里，沿海国应将 200 海
里以外大陆架界限的情报提交大陆架界
限委员会，委员会应当就划定大陆架外部
界限的事项向沿海国提出建议，沿海国在
这些建议的基础上划定大陆架界限应有
确定性和拘束力。沿海国对大陆架资源的
勘探开发享有专属性的权利，任何人未经
沿海国明确表示同意，不得从事勘探开发
活动。现在，中国海洋管理部门正在根据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要求，向联合国有
关部门提交中国关于延伸大陆架的有关
法律文件，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将会
根据中国政府提交的有关文件，进一步确
定中国在大陆架上的基本权利。
　 　 在中日两国围绕着钓鱼岛及其附属
岛屿的法律斗争中，中国政府充分利用了
国际法所赋予的基本权利，第一时间开展
法律上维护权益的活动。这是将中日两国
钓鱼岛争端纳入国际法调整的必要之举，
同时也是迫使日本正视现实，严格遵守国
际法的重要举措。
　 　 总而言之，在强化外交手段、经济制裁
手段的同时，中国政府应当更多地采用法律
手段，充分利用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组织，
不断宣传中国政府的主张，揭露日本国内军
国主义者的丑恶面目，以实际行动保卫第二
次世界大战取得的胜利成果。中国政府在钓
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上所持的立场，不仅是为
了捍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同时也是捍卫
来之不易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果实。中国政
府站在正义的立场上，相信会得到国际社会
的广泛支持。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中国享有钓鱼岛
多项海洋法权益

中国政府依照《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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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中国享有无可争辩

的多项海洋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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